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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环验〔2015〕11号

广西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拔贡水电站
改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的批复

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提交的《拔贡水电站改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

请》及《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收悉，我厅组织验

收组对该工程进行了环境保护现场验收。经研究，现对该工程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批复如下：

一、工程基本情况

拔贡水电站改扩建工程位于河池市拔贡镇。拔贡水电站为径

流式电站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挡水坝（自由溢流坝）、河床式厂

房、两岸接头坝及开关站等，电站以发电为主要任务，兼有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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溉、饮用等综合利用效益。本次改扩建工程电站维持原水库正

常蓄水位 230 米、死水位 228 米、调节库容 198 万立方米不变，

总装机容量由 8 兆瓦提高到 21 兆瓦（分别由两台 10.5兆瓦机组

组成），多年平均发电量由 3720 万千瓦·小时增至 6738 万千瓦·

小时，最大发电引水量由 87 立方米/秒增至 197.6 立方米/秒。

项目总投资 15751.15万元，环保投资 416.16万元。

我厅（原自治区环境保护局）于 2010 年 11 月批复该工程

环境影响报告书（桂环管字〔2010〕128 号）。工程于 2010 年

12 月开工建设，2013 年 5 月全部机组发电。

根据验收调查报告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，厂区

建筑物布置发生了变更，但所产生环境影响变化不大，其他如

工程性质、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特性指标等均未发生重大变

化。

二、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出具的《拔贡水电站改扩

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及现场核查表明：

（一）生态环境影响。

1. 工程对建筑区和施工道路区采取工程和植物相结合的防

护措施，施工结束后对拌合场、料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进行了

平整、复垦和绿化。2014 年 7 月工程通过河池市水利局组织的

水土保持验收（河水水保函〔2014〕13 号）。

项目评价区域存在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1种，自治

区级重点保护动物 43 种，工程建设前后，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

类变化不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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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工程水生生态调查。

（1）工程建设前后，浮游植物种类相差不大，生物量和密

度明显增加；浮游动物种类相差不大。

（2）库区无大规模索饵场、越冬场分布，工程导致电站下

游河段一处小规模鱼类产卵场长度由原来的 500 米缩减至 300

米。建设单位与河池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签订渔业补偿措施

合作协议，2013 年 9 月向坝下河段放流了 15万尾鱼苗。

（二）水环境影响。

运行期间，电站按不低于 11 立方米/秒的水量下泄生态用

水，坝址下游河道未出现断流、停航及影响农业生产和居民生

活情况。

施工期，混凝土拌合系统生产废水经混凝沉淀处理后回用，

不外排；生产管理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周边农用沟

渠。

运行期，电站厂房值班人员生活污水经地埋式一体化污水

处理设施处理后用于农灌。

验收监测期间，电站库区及坝下地表水水质基本符合《地

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中的Ⅲ类标准要求。

（三）声环境影响。

施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对噪声源采取减震降噪措施。运

行期，水轮机、发电机等高噪声设备均置于厂房内并采取了隔

声降噪措施。

（四）环境空气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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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期，砂石加工系统和混凝土拌和系统均配备了除尘设

备和喷淋系统，粉料运输采取密闭方式，对施工区道路及各工

作面定期洒水，抑制施工扬尘影响。

（五）固体废物影响。

施工期，各施工生活区生活垃圾集中收集，定期清运处理。

运行期，生产管理区和生活区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

运处理；项目暂未产生废机油。

（七）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及应急措施。

建设单位成立了环境应急机构，制定了环境风险应急预案。

电站试运行以来未曾发生重大环境风险事故。

（八）公众意见调查。

验收调查采取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对受工程影响的公众进

行了公众意见调查。共发放调查问卷 50 份，回收居民调查问卷

50 份。86%的被调查对象对该工程建设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。

（九）其他。

1.工程附近村民生活用水由建设单位建设的净水站统一供

给。

2.库区存在小规模网箱养殖。

三、工程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提出的主要生态

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，符合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我厅批准《拔

贡水电站改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》，准予该工程正式

投入运行。

四、工程正式运行后应做好以下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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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下泄生态流量的管理，确保满足坝下河段生产、

生活、生态环境用水需求。

（二）按照签订的渔业补救措施合作协议，落实好渔业增

殖放流措施并将落实情况定期报所在地环境保护部门备案。

（三）建议地方政府控制库区网箱养殖规模。

五、请河池市、金城江区环境保护局做好该工程运行期环

境监管工作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2015 年 1 月 19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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